
公共管理学院教职员工监考安排方案

（学院 2023年 1 月 15日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）

一、监考人员名单的组成

1.监考人员名单由专任教师、师资博士后、党团管理人员、辅导员、行政管

理人员、院聘人员组成。

2.实际年龄满 55岁及以上的教职员工，不安排监考，故不纳入监考人员名

单范围。

3.根据学校文件规定，学院领导班子成员纳入巡考人员名单范围。

二、监考类型与特殊考量

1.监考类型包括课程期末考试监考（含补缓考）、研究生入学考试监考、大

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监考、大学生英语竞赛考试监考、博士申请考核笔试考试监考、

入党积极分子与发展对象党校考试监考等。

2.鉴于不同类型监考的特殊性，设置三条监考序列，不同序列各自使用一份

如表 1所示的从特定姓名拼音首字母开始排序的监考人员名单。

表 1 监考序列与监考人员名单排序

监考序列 具体监考类型 特殊性说明 监考人员名单排序

序列 1

①课程期末考试监考（含补缓考）

②博士申请考核笔试考试监考

③入党积极分子与发展对象党校

考试监考

监考时间为工作日，

且监考强度一般
A→I→Q→Z

序列 2
①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监考

②大学生英语竞赛考试监考

监考时间为周末，且

可能涉及考前培训
I→Q→Z→A

序列 3 ①研究生入学考试监考

监考时间为周末，监

考强度大，且需参加

考前培训

Q→Z→A→I

（注：实际年龄在 50 岁及以上或身体条件不支持的教职员工可向学院提出不参

加序列 2和（或）序列 3监考的申请，学院审核后进行备案）

3.鉴于不同类型监考的特殊性，年终核算监考工作量时，课程类监考按 1 场

/课程的标准执行，非课程类监考按 1 场/半天的标准执行。

三、监考安排的运行

1.教务秘书接到学校监考任务后，根据对应序列的监考人员名单，严格按照

从前往后、循环往复的顺序，通知教职员工参加监考。

2.教职员工因故不能参加监考的，由其本人自行寻找其他教职员工代替，学

院不承担寻找代替监考老师的义务。

3.在代替监考的情形中，应监考教职员工与实际监考教职员工之间的监考轮



序、责任与绩效按表 2执行。

表 2 应监考与实际监考教职员工之间的轮序、责任与绩效划分

监考轮序标记 监考责任承担 监考绩效归属

具体划分 应监考教职员工 实际监考教职员工 自行协商

4.当监考轮替到学术休假、休产假、休病假、访问访学、挂职锻炼等符合学

校不参加监考政策规定的教职员工时，自动跳过，不安排监考。直到新的一轮监

考轮替到该教职员工，且该教职员工处于正常上班状态时，才安排监考。

5.达到《公共管理学院绩效考核与绩效工资分配方案》规定最低监考场数的

教职员工，也须按照监考人员名单的轮替规则，继续参加监考。

6.学院监考安排进度的数据，定期通过学院企业微信或群邮件向全院教职员

工公开。

四、生效与解释

1.本方案自 2023年春季学期起执行。

2.本方案在具体执行中的未尽事宜，由教学主管院长提请党政联席会解释。


